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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司、证券期货案

件繁简分流机制的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

及时妥善化解公司、证券期货纠纷，推进简案快审、繁案精

审，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

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

源配置的若干意见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

流和调解速裁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《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

案件繁简分流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规定，结合我市审判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全面开展公司、证券期货纠纷一

审案件繁简分流工作，中级人民法院重点开展公司、证券期

货纠纷上诉案件的繁简分流工作。

第二条 建立以系统智能识别为主、人工识别为辅的公

司、证券期货纠纷案件繁简分流模式。

第三条 设立程序分流员，负责立案后公司、证券期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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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的案件繁简分流工作。综合考虑公司、证券期货纠纷案

件性质、案由、标的额、当事人数量、疑难复杂程度、社会

关注程度等因素，判断案件繁难易，确定应当适用的审理程

序和审判组织类型，并在审判系统中甄别标注。

第四条 程序分流员甄别为简单公司、证券期货纠纷案

件的，分流至速裁、快审团队，甄别为复杂案件的，分流至

其他专业团队。

第五条 公司纠纷、证券期货纠纷案件繁简分流一般应

在登记立案当日完成，最长不超过三个工作日。

第六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对于事实清楚、权利

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的一审公司、证券、期货纠纷案件，

分流为简单案件。

第七条 对于下列公司、证券期货纠纷上诉案件一般应

分流为简单案件:

(一)不予受理、驳回起诉、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;

(二)一审法院采用速裁快审方式审结的上诉案件;

(三)未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按撤回上诉处理案件；

(四)其他可以适用速裁快审方式审理的案件。

第八条 速裁、快审团队收到案件后，应在三个工作日内

审查是否存在下列情形:

(一)当事人下落不明，需要公告送达的;

(二)需要调査取证、勘验、审计、鉴定、评估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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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当事人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、提出反诉的;

(四)需要追加当事人的;

(五)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;

(六)社会关注度高或者有信访隐患的;

(七)案件疑难复杂不适宜速裁的其他情形。

存在上述情形的，速裁团队应即时提出异议，由程序分流

员收回，作为复杂案件进行分流。

第九条 当事人对适用速裁快审方式有异议的，应当在

开庭前提出，由速裁团队审查异议是否成立。在速裁快审期

间，出现案情复杂不适宜适用速裁快审情形的，应当依法转

换审判组织和审理程序，不得再退回重新分流。

涉及审判组织转换的，除非存在回避和投诉违法事宜，

原独任法官一般继续参加案件审理。转换情形应告知当事

人。

第十条 对于公司、证券、期货纠纷案件，采取系统随

机分案为主、指定分案为辅的方式。

第十一条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

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2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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